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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重要提示 

1.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，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

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或www.neeq.cc）的年度报告全文。 

 

1.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、监事会及其监事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1.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。 

 

1.4 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 

1.5 公司联系方式 

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/董事会秘书  赵喜 

职务  董事会秘书 

电话 0769-81259211 

传真 0769-81259212 

电子邮箱 zhaoxi@videtech.com 

公司网址 http://www.videmotor.com 

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东莞市寮步镇井巷建新路 61 号； 523400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.neeq.com.cn 

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

二. 主要财务数据、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

2.1 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元 

 本期（末） 上期（末） 
本期（末）比上期（末）

增减比例% 

资产总计 134,594,903.74 104,978,714.86 28.21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5,293,124.85 52,401,433.03 43.69% 

营业收入 131,381,482.96 92,749,227.64 41.65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,564,635.21 7,164,786.68 33.50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

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

8,737,793.42 6,283,727.75 39.05%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,420,650.01 3,907,630.64 13.13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.02% 12.87%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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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20 0.17 17.65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20  0.17  17.65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

资产（元/股） 

1.48 1.25 18.40% 

 

2.2 普通股股本结构 

单位：股 

股份性质 
期初 本期 

变动 

期末 

数量 比例% 数量 比例% 

无限售

条件股

份 

无限售股份总数     2,117,500 2,117,500 4.16% 

其中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    0 0 0% 

      董事、监事、高管     160,000 160,000 0.31% 

      核心员工     0 0 0% 

有限售

条件股

份 

有限售股份总数 42,000,000 100% 6,802,500 48,802,500 95.84% 

其中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15,000,000 35.714% 2,936,250 17,936,250 35.22% 

      董事、监事、高管 30,000,000 71.428% 6,352,500 36,352,500 71.39% 

      核心员工 0 0% 450,000 450,000 0.88% 

     总股本 42,000,000 - 8,920,000 50,920,000 - 

   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2 

 

2.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（创新层）/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%及以上股东情况（基础层） 

单位：股 

序号 股东名称 
期初持股

数 
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

期末持 

股比例% 

期末持有

限售股份

数量 

期末持有无

限售股份数

量 

1 钟木生 15,000,000 2,936,250 17,936,250 35.22% 17,936,250 0 

2 杨俊文 15,000,000 2,936,250 17,936,250 35.22% 17,936,250 0 

3 深圳市富

赢投资企

业（有限合

伙） 

12,000,000  12,000,000 23.57% 12,000,000 0 

4 李志强 0 1,957,500 1,957,500 3.84% 0 1,957,500 

5 钟海平 0 200,000 200,000 0.39% 150,000 50,000 

6 贺斌 0 150,000 150,000 0.29% 112,500 37,500 

7 金齐冲 0 80,000 80,000 0.16% 80,000  

8 邓玲 0 80,000 80,000 0.16% 60,000 20,000 

9 钟本华 0 80,000 80,000 0.16% 80,000  

10 姜召 0 60,000 60,000 0.12% 45,000 15,000 

合计 42,000,000 8,480,000 50,480,000 99.13% 48,400,000 2,080,000 

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： 

钟木生对深圳市富赢投资企业(有限合伙)出资额为 448.5 万元，为其普通合伙人；杨俊文、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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斌、姜召、邓玲、对深圳市富赢投资企业(有限合伙)的出资额分别为 547.5 万元、40 万元、21 万元、

5 万元、，均为其有限合伙人。 

 

 

2.4 公司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

 

 

钟木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7,936,250股，占公司股本比例为 35.224%；深圳市富赢投资企业(有

限合伙)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,200 万股，占公司的股本比例为 23.566%，钟木生作为深圳市富赢投资企

业(有限合伙)的唯一普通合伙人，直接与间接合计持有公司的表决权比例为 58.79%，足以对股东大会的

决议产生重大影响，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。  

钟木生，男，1971 年 12 月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大专学历。1995 年 10 月至 1998

年 12 月就职于日本电产三协电子（东莞）有限公司，历任技术员、生技工程师和车间主任；1999 年 1

月至 2009 年 5 月就职于东莞东马电子有限公司，历任制造部经理、设备技术部经理、研发部部长、资

材部部长；2009 年 6 月，自由职业；2009 年 7 月至 2016 年 3 月，出资设立有限公司，任执行董事兼经

理；2016 年 3 月至今就职于股份公司，任董事长。  

报告期内，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。 

 

三.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

3.1 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



东莞市维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-010 

√适用□不适用  

（1）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——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、处置组和终

止经营》，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、处置组和终止经营，

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。 

（2）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——政府补助》，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

月 12 日起施行，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，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；对于 2017 年 1 月 1

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，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。 

（3）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》，对一般企

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，适用于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。 

公司执行上述三项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： 

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

(1)在合并利润表中分别列示“持续经营

净利润”和“终止经营净利润”。比较数据

相应调整。 

持续经营净利润 8,975,965.72 

（2）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，与本公司

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，从“营业外

收入”项目重分类至“其他收益”项目。比

较数据不调整。 

营业外收入、其他收益  907,203.37 

 

 

3.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

□适用  √不适用  

 

3.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

□适用√不适用  

 

3.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

□适用√不适用  

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莞市维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18-3-30 


